附件2
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试点
经营许可证审核要件
一、通用部分内容
1.试点单位应保证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规章制度、污染防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证明材料主要包括：
（1）危险废物管理责任制度；
（2）危险废物收集、暂存设施运行、维护制度；
（3）危险废物收集、转移管理制度；
（4）试点单位内部监督管理措施和制度；
（5）环境监测制度；
（6）人员培训制度；
（7）新产生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2.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1）申请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与有相应处置资质的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签订的有效委托处置合同；
（3）委托处置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4）收集人员与申请单位签订的有效劳动合同和收集人员名册；
（5）具备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允许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6）危险废物运输车辆运营证、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证和押运员证；
（8）无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申请单位应提供与具有相关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单位签订的运输协议（或合同），并同时提供上述证明材料；
（9）编制了《应急预案》并报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二、收集网点
1.收集网点是否划分出专门存放区域，有效贮存面积应不低于20平方米，且位于室内，具有防风、防雨措施，并远离其它水源和热源；
2.是否采取防止废铅蓄电池破损及酸液泄漏的措施，并在显著位置张贴废铅蓄电池收集提示性信息，设立警示标志，禁止非相关人员入内；
3.是否设有适当的防火装置和称重计量设施；
4.是否具有耐酸地面隔离层、泄漏液体收集装置；
5.是否设置了耐腐蚀、不易破损变形的专用容器，防止酸液泄漏造成环境污染。
三、集中贮存设施

1.是否对集中贮存设施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并取得批复文件；
2.试点单位的独立集中贮存设施的有效贮存面积应不低于100平方米，并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的有关要求进行建设和管理。
3. 集中贮存设施只能设置一个入口，在未进行装卸、搬运、清理作业的情况下，应关闭此入口以避免灰尘扩散和泄露物质外溢，并设置危险废物标识、标签。
4. 集中贮存设施应具有空气收集、负压排气系统，用以过滤空气中的含铅粉尘并保持室内空气及时更换。应有耐酸地面隔离层、泄漏液体收集装置，以及具备废气有效收集和净化等配套环保设施和应急处理物资和适当的防火装置。
5. 集中贮存设施是否安装实时视频监控设备，视频记录保存时间至少为2年。并于自治区固体危险废物动态监管信息系统联网，满足远程监控要求。
6. 集中贮存设施应具有与电脑联网的电子地磅或者其他计量设备，并能够自动记录并打印每批次废铅蓄电池的重量，计量设备应经检验部门度量衡检定合格。
7. 集中贮存设施暂存第Ⅱ类废铅蓄电池的应当妥善包装，放置在耐腐蚀、不易破损变形的专用容器内，单独分区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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